國立中正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留職停薪申請書 
	姓名
	
	服  務  單  位
	

	職稱
	
	聯  絡  電  話

	（H）：

（手機）：


	到職日
	 年    月   日
	
	

	申請事由
	證明文件
	是否願意於原單位
繼續參加保險

	
	
	勞保
	健保

	□育嬰(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

子女姓名：　　　　出生日期：　　　　　　


	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等）

	□是 □否
	□是  □否

	□普通傷病假逾限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
	診斷證明文件
	□是 □否
	□是  □否


	□延長期間：以原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延長留職停薪期間。

（原奉准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原奉准留職停薪函或令
	□是 □否

	□是 □否


	申請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原因

（請簡述）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組長
   (系所主管)
	         秘書

	單位主管
(院長)



	
	
	
	

	人事室
	總務處
	秘書室
	校長批示

	
	出納組

	
	

	
	事務組

	
	

	◎本表核定後正本請送回人事室，相關規定詳背面說明。

	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16 條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   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
 第 2 條 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應向雇主提出。
        前項提出方式，受僱者及雇主應事先約定以書面、電子郵件、通訊軟體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方式為之，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1、 姓名、職務。
2、 留職停薪期間之起訖日。
3、 子女之出生年、月、日。
4、 留職停薪期間之住居所、聯絡電話。
5、 是否繼續參加社會保險。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每次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但受僱者有少於六個月之需求者，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及次數如下：
1、 三十日以上未達六個月：以二次為限。
2、 未滿三十日：每次申請，得以日為單位。但合併以三十日為限。
受僱者向雇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程序如下：
1、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三十日以上：於十日前提出。
2、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未滿三十日：於五日前提出。但因子女生病、停托、停課，受僱者須親自照顧時，得於一日前提出。
前項第二款但書規定，受僱者因突發情形不及於一日前提出者，得委託他人代辦申請手續。

第 3 條 受僱者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與雇主協商提前或延後復職。

第 4 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外，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

第 7 條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與他人另訂勞動契約。

國立中正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工作規則
第5-1條 新專案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奉准後應辦妥業務移交：

  一、普通傷病假逾限經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留職停薪期間以一年為限。

  二、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  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專案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事由消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或留職停薪事由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校申請復職，但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原因消失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計。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專案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與他人另訂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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